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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卷

■《广州日报》唐红杰石亚明李莉

广东东莞警方破获当地史上最大伪造货币案，一
个

16

人伪造货币犯罪团伙在短短
4

个月的时间里，疯
狂伪造货币超过

1.6

亿元 。 该团伙将制成的第一批
5600

万元假币成功销售，从中牟取暴利
180

万元。 至
今，警方仍未能查明售出假币的去向。

警方查明，

41

岁的电白县男子肖某宏找来亲戚和
老乡组成制假犯罪团伙， 他纠集多名印刷工人铤而走
险，疯狂制售假币。肖某宏等人租下手袋厂厂房或者把
别墅作为制假窝点， 在伪造第二批假币的时候被警方
一窝端。

前日，东莞市检察院向媒体通报称，该案是东莞市
目前为止涉案金额最高的伪造货币案。检察院透露称，

这起特大伪造假币案的
16

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东莞
市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起公诉， 其中有

8

人是电白县老
乡。 该案将择日由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。

团伙成员：老乡拉老乡制假
41

岁的肖某宏是电白县人，他在东莞一直处于无
业状态。为尽快赚到钱，他打算铤而走险制造假币牟取
暴利。 肖某宏找的第一个帮手是老乡张某凤，随后，肖
某宏和张某凤两人又先后找来老乡或亲戚加入， 逐渐
形成了一个伪造货币的团伙。

去年
7

月中旬， 肖某宏等人租下寮步镇一家手袋厂
厂房作为制假窝点。在装修的过程中，厂房主人蓝某国也
以分取

10%

赃款的方式“ 入伙”，成为该团伙头目之一。

去年
7

月， 肖某宏在广州一家油墨店物色到了可
供印制假币的特种彩色纤纸和油墨。

店主黄某燕以每吨
1.5

万元的价格向其提供特种纤纸。

去年
10

月肖某宏又找到黄某燕，再次购买了纤纸
2

吨。

首次制假：获利约180万元
去年

8

月中旬， 肖某宏等人招募了多名四川籍印
刷工人，正式开始印制假币。 去年

9

月
3

日，肖某宏等
人在该寮步镇厂房窝点成功伪造出一批

2005

年版
100

元面额的假币。

据警方查明， 该批假币成品总面额达到
5600

万
元。据负责销售和收取赃款的严某兴供述，这批假币卖
出后，约获利

180

万元。

首批假币售出并获取暴利， 肖某宏等人决定扩大
生产规模，再设立一个制假窝点，专门负责假币的烫金
程序。 去年

10

月，肖某宏等人以蓝某国在东城区温塘
社区的别墅为据点，招募烫金工人制假。不到一个月就
完成了

79500

张假币的烫印工作。

二次制假：被警方现场端掉
去年

10

月
25

日，在寮步手袋厂制假窝点，肖某宏
等人召集了

3

名印刷人员， 开始大规模制造第二批假
币。 去年

11

月
1

日，警方根据群众举报端掉了肖某宏等
人的制假窝点，在寮步窝点查获大量假币，总面额超过
1.1

亿元。 但检察官表示，“ 已售假币仍无法查清去向”。

前日，东莞市检察院透露，去年
9

月，肖某宏和兄
弟肖某林还在深圳纠集多人伪造

10

元面额的假人民
币，共制造假人民币

278.5

万元。

开源“截”流的正副所长
2007

年
10

月， 海宁某镇自来水
厂进行整合后， 成立洁达水务公司，

经营给排水基础设施 、 污水综合治
理基础设施的建设及管理等业务。

57

岁的钱伯鸿出任该公司董事
长、 营业所所长，

40

岁的马伟忠出
任该公司副董事长、 营业所副所长。

该公司成立以后 ， 承接了不少
项目， 业务量较大 。 钱伯鸿见公司
效益如此好 ， 而自己年龄偏大很快
就要退休， 有点心理不平衡 。 于是
他与马伟忠商议如何从公司项目中
捞钱。

2009

年
3

月， 钱伯鸿与马伟忠
结伙， 在负责管理海宁市某供水管
道改造工程过程中 ， 让工程承包者
虚开税务发票 ， 而后报入洁达水务
公司财务， 从中套取工程款

3

万余
元， 钱伯鸿、 马伟忠两人予以均分。

第一次轻松 “ 截流 ” 后 ， 钱伯鸿 、

马伟忠又数次共同作案 ， 在其他相
关给水项目中套取

8

万余元 ， 所有
钱财被均分后挥霍。

2010

年
2

月， 钱伯鸿退居二线，

马伟忠担任该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。

独自掌权的马伟忠开始单独作案 ，

除了虚开给水项目发票外 ， 还虚开
各种餐饮费 ， 报入洁达水务公司财
务

2

万元。

2010

年
11

月
17

日， 海宁法院作
出一审判决 ： 被告人钱伯鸿犯贪污
罪， 判处有期徒刑

10

年， 剥夺政治
权利

1

年， 并处没收财产
2

万元； 被
告人马伟忠犯贪污罪 ， 判处有期徒
刑

10

年
6

个月， 剥夺政治权利
1

年，

并处没收财产
2.5

万元。

有“借”无还的供销员
海宁市给排水物资经营公司供

销员郑国然， 现年
52

岁， 初中文化
程度， 因涉嫌受贿罪于

2010

年
8

月
2

日被海宁市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。

为了敛财， 郑国然常以 “ 女儿出国
留学”、 “ 父亲生病住院” 等话语暗
示别人送钱。

2003

年
3

月， 郑国然打电话给
其业务对象的负责人———宁波某钢
管公司的实际经营者钟某 ， 以 “ 女
儿出国留学 ” 为名向其 “ 借 ” 款

5

万元， 并写了所谓的借条 。 后来郑
国然总是以父亲生病 、 家里经济困
难为名暗示向钟某要钱 。 于是钟某
只好连

5

万元也不跟他要了 。 “ 事
实上借条上写着

2003

年
11

月
15

日
前归还， 但过去

7

年了 ， 我没有向
他要过这笔钱 ， 郑国然也没有说过
要还钱的意思， 大家都心知肚明了，

这笔钱实际上就是我送给他了。” 钟
某向海宁检方供述时有点无奈地说。

“ 之后 ， 郑国然又以各种理由
多次向我暗示要钱， 我从

2003

年开
始就干脆以回扣的形式给他钱。” 钟
某说。

2003

年以来， 钟某不定期给
郑国然的银行卡汇入回扣款项 ， 少
则一两千 ， 多则几万 。 时至案发 ，

郑国然竟收受该公司回扣高达
23

万
余元。

除了钟某外 ， 还有几个水管销
售商也倍受郑国然 “ 借 ” 钱困扰 。

江苏某管道公司崔某 “ 借 ” 给郑国
然

2

万元。 到了年底 ， 郑国然装模
作样地拿着

1

万元来还钱。 崔某收下
后， 发现郑国然态度大变 ， 知道自
己不该收下这钱 ， 但退还又不合情
理。 崔某急忙拿出借条 ， 当着郑国
然的面撕个粉碎 ， 说道 ： “ 老郑 ，

我们都是老朋友了 ， 你资金紧张 ，

剩下的钱你不要还了。”

据查，

1994

年以来 ， 郑国然利
用职务便利 ， 先后多次收受他人所
送的财物共计

38

万余元。

2010

年
12

月
8

日， 海宁法院开庭审理此案， 一
审以受贿罪判处郑国然有期徒刑

11

年， 剥夺政治权利
1

年， 并处没收财
产

5

万元。

收“好处费”的总经理
朱再明 ，

1967

年生 ， 大学本科
文化程度， 在海宁紫光水务有限责任
公司历任生产科长、 副总经理、 总经
理。 案发时系海宁紫光水务有限责任
公司总经理、 高级工程师。

作为“ 紫光水务” 的实权派， 朱
再明业务扎实， 十分重情义， 成为不
少包工头的结交对象。 朱再明也乐于
为这些朋友介绍工程， 提供帮助， 再
从中收取一点点好处费、 感谢费。

2001

年
6

月 ， 朱再明利用职务
便利， 介绍包工头苏某分包了某工
程， 第一次收取好处费

1

万元 。 之
后， 朱再明就开始被各种以好处费、

感谢费为名的糖衣炮弹所包围 。

2005

年至
2007

年， 朱再明又收受了
章某、 林某、 孙某等人的好处费

12

万余元。

2004

年， 时任海宁紫光水务有
限责任公司负责人金某因涉嫌贪污、

受贿被检察机关立案侦查， 并最终判
刑。

2006

年、

2007

年， 朱再明所熟
悉的包工头被检察机关调查。 朱再明
感到受贿 、 贪污罪离自己是如此之
近。

2010

年
6

月， 海宁水务系统被
接连查出贪腐案件， 给朱再明送钱的
包工头及朱再明的徒弟均受到调查。

于是， 朱再明将相关款项清退后， 到
检察院交代自己的经济问题。

2010

年
12

月
6

日， 海宁法院开
庭审理了朱再明受贿案， 检察机关指
控朱再明利用职务便利收受他人贿
赂， 并为他人谋取利益， 价值人民币
13

万余元， 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
责任。 法院将择日对此案作出宣判。

16 人 4 个月
造假币1. 6 亿
东莞史上最大假币案

提起公诉

管水的老总变水为“ 油水”

海宁水务系统腐败窝案被查处

编后：
钱伯鸿、马伟忠贪污案，郑国然、朱再明受贿案，虽然只是水务系统窝案中的个案，从中也反映出一些问题。正

如海宁市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局吴局长所说，“水务系统窝案中大部分人法制意识淡薄，侥幸心理严重，有的人受
贿时间长、次数多。工程发包不规范、内部监督不严也是水务系统案件发生的原因。自来水管道工程安装、居民一户
一表改造和农村水改工程等建设都是惠及民生的民心工程，我们一定要强化监督制约机制，做到防患于未然。”

■通讯员汤秋生海薇

今年
6

月以来，海宁市人民检察院立案查处了水务系统包括自来水公司副总经理、紫光水务
总经理在内的贪腐窝案

11

件，共
11

人，涉案金额达
100

余万元。 截至目前，

9

人已被判刑，其他
涉案人员正在进一步审查当中。

海宁市水务集团是一家从事城乡饮用水资源开发、供排水设施建设营运管理和资本经营的国
有企业，下设

8

个国有资产控股企业、

10

个国有资产参股企业。 此次查处的
11

人均是有一定实
权的单位主管、负责人、具体事务的承办人。 这些人利用手中职权，或是虚开发票贪污国有资产，或
是收取高额“ 回扣”，或是直接收受他人钱财，以各种手段敛财。

开源“截”流的正副所长
2007

年
10

月， 海宁某镇自来水
厂进行整合后， 成立洁达水务公司，

经营给排水基础设施 、 污水综合治
理基础设施的建设及管理等业务。

57

岁的钱伯鸿出任该公司董事
长、 营业所所长，

40

岁的马伟忠出
任该公司副董事长、 营业所副所长。

该公司成立以后 ， 承接了不少
项目， 业务量较大 。 钱伯鸿见公司
效益如此好 ， 而自己年龄偏大很快
就要退休， 有点心理不平衡 。 于是
他与马伟忠商议如何从公司项目中
捞钱。

2009

年
3

月， 钱伯鸿与马伟忠
结伙， 在负责管理海宁市某供水管
道改造工程过程中 ， 让工程承包者
虚开税务发票 ， 而后报入洁达水务
公司财务， 从中套取工程款

3

万余
元， 钱伯鸿、 马伟忠两人予以均分。

第一次轻松 “ 截流 ” 后 ， 钱伯鸿 、

马伟忠又数次共同作案 ， 在其他相
关给水项目中套取

8

万余元 ， 所有
钱财被均分后挥霍。

2010

年
2

月， 钱伯鸿退居二线，

马伟忠担任该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。

独自掌权的马伟忠开始单独作案 ，

除了虚开给水项目发票外 ， 还虚开
各种餐饮费 ， 报入洁达水务公司财
务

2

万元。

2010

年
11

月
17

日， 海宁法院作
出一审判决 ： 被告人钱伯鸿犯贪污
罪， 判处有期徒刑

10

年， 剥夺政治
权利

1

年， 并处没收财产
2

万元； 被
告人马伟忠犯贪污罪 ， 判处有期徒
刑

10

年
6

个月， 剥夺政治权利
1

年，

并处没收财产
2.5

万元。

有“借”无还的供销员
海宁市给排水物资经营公司供

销员郑国然， 现年
52

岁， 初中文化
程度， 因涉嫌受贿罪于

2010

年
8

月
2

日被海宁市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。

为了敛财， 郑国然常以 “ 女儿出国
留学”、 “ 父亲生病住院” 等话语暗
示别人送钱。

2003

年
3

月， 郑国然打电话给
其业务对象的负责人———宁波某钢
管公司的实际经营者钟某 ， 以 “ 女
儿出国留学 ” 为名向其 “ 借 ” 款

5

万元， 并写了所谓的借条 。 后来郑
国然总是以父亲生病 、 家里经济困
难为名暗示向钟某要钱 。 于是钟某
只好连

5

万元也不跟他要了 。 “ 事
实上借条上写着

2003

年
11

月
15

日
前归还， 但过去

7

年了 ， 我没有向
他要过这笔钱 ， 郑国然也没有说过
要还钱的意思， 大家都心知肚明了，

这笔钱实际上就是我送给他了。” 钟
某向海宁检方供述时有点无奈地说。

“ 之后 ， 郑国然又以各种理由
多次向我暗示要钱， 我从

2003

年开
始就干脆以回扣的形式给他钱。” 钟
某说。

2003

年以来， 钟某不定期给
郑国然的银行卡汇入回扣款项 ， 少
则一两千 ， 多则几万 。 时至案发 ，

郑国然竟收受该公司回扣高达
23

万
余元。

除了钟某外 ， 还有几个水管销
售商也倍受郑国然 “ 借 ” 钱困扰 。

江苏某管道公司崔某 “ 借 ” 给郑国
然

2

万元。 到了年底 ， 郑国然装模
作样地拿着

1

万元来还钱。 崔某收下
后， 发现郑国然态度大变 ， 知道自
己不该收下这钱 ， 但退还又不合情
理。 崔某急忙拿出借条 ， 当着郑国
然的面撕个粉碎 ， 说道 ： “ 老郑 ，

我们都是老朋友了 ， 你资金紧张 ，

剩下的钱你不要还了。”

据查，

1994

年以来 ， 郑国然利
用职务便利 ， 先后多次收受他人所
送的财物共计

38

万余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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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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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
8

日， 海宁法院开庭审理此案， 一
审以受贿罪判处郑国然有期徒刑

11

年， 剥夺政治权利
1

年， 并处没收财
产

5

万元。

收“好处费”的总经理
朱再明 ，

1967

年生 ， 大学本科
文化程度， 在海宁紫光水务有限责任
公司历任生产科长、 副总经理、 总经
理。 案发时系海宁紫光水务有限责任
公司总经理、 高级工程师。

作为“ 紫光水务” 的实权派， 朱
再明业务扎实， 十分重情义， 成为不
少包工头的结交对象。 朱再明也乐于
为这些朋友介绍工程， 提供帮助， 再
从中收取一点点好处费、 感谢费。

2001

年
6

月 ， 朱再明利用职务
便利， 介绍包工头苏某分包了某工
程， 第一次收取好处费

1

万元 。 之
后， 朱再明就开始被各种以好处费、

感谢费为名的糖衣炮弹所包围 。

2005

年至
2007

年， 朱再明又收受了
章某、 林某、 孙某等人的好处费

12

万余元。

2004

年， 时任海宁紫光水务有
限责任公司负责人金某因涉嫌贪污、

受贿被检察机关立案侦查， 并最终判
刑。

2006

年、

2007

年， 朱再明所熟
悉的包工头被检察机关调查。 朱再明
感到受贿 、 贪污罪离自己是如此之
近。

2010

年
6

月， 海宁水务系统被
接连查出贪腐案件， 给朱再明送钱的
包工头及朱再明的徒弟均受到调查。

于是， 朱再明将相关款项清退后， 到
检察院交代自己的经济问题。

2010

年
12

月
6

日， 海宁法院开
庭审理了朱再明受贿案， 检察机关指
控朱再明利用职务便利收受他人贿
赂， 并为他人谋取利益， 价值人民币
13

万余元， 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
责任。 法院将择日对此案作出宣判。

开源“截”流的正副所长
2007

年
10

月， 海宁某镇自来水
厂进行整合后， 成立洁达水务公司，

经营给排水基础设施 、 污水综合治
理基础设施的建设及管理等业务。

57

岁的钱伯鸿出任该公司董事
长、 营业所所长，

40

岁的马伟忠出
任该公司副董事长、 营业所副所长。

该公司成立以后 ， 承接了不少
项目， 业务量较大 。 钱伯鸿见公司
效益如此好 ， 而自己年龄偏大很快
就要退休， 有点心理不平衡 。 于是
他与马伟忠商议如何从公司项目中
捞钱。

2009

年
3

月， 钱伯鸿与马伟忠
结伙， 在负责管理海宁市某供水管
道改造工程过程中 ， 让工程承包者
虚开税务发票 ， 而后报入洁达水务
公司财务， 从中套取工程款

3

万余
元， 钱伯鸿、 马伟忠两人予以均分。

第一次轻松 “ 截流 ” 后 ， 钱伯鸿 、

马伟忠又数次共同作案 ， 在其他相
关给水项目中套取

8

万余元 ， 所有
钱财被均分后挥霍。

2010

年
2

月， 钱伯鸿退居二线，

马伟忠担任该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。

独自掌权的马伟忠开始单独作案 ，

除了虚开给水项目发票外 ， 还虚开
各种餐饮费 ， 报入洁达水务公司财
务

2

万元。

2010

年
11

月
17

日， 海宁法院作
出一审判决 ： 被告人钱伯鸿犯贪污
罪， 判处有期徒刑

10

年， 剥夺政治
权利

1

年， 并处没收财产
2

万元； 被
告人马伟忠犯贪污罪 ， 判处有期徒
刑

10

年
6

个月， 剥夺政治权利
1

年，

并处没收财产
2.5

万元。

有“借”无还的供销员
海宁市给排水物资经营公司供

销员郑国然， 现年
52

岁， 初中文化
程度， 因涉嫌受贿罪于

2010

年
8

月
2

日被海宁市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。

为了敛财， 郑国然常以 “ 女儿出国
留学”、 “ 父亲生病住院” 等话语暗
示别人送钱。

2003

年
3

月， 郑国然打电话给
其业务对象的负责人———宁波某钢
管公司的实际经营者钟某 ， 以 “ 女
儿出国留学 ” 为名向其 “ 借 ” 款

5

万元， 并写了所谓的借条 。 后来郑
国然总是以父亲生病 、 家里经济困
难为名暗示向钟某要钱 。 于是钟某
只好连

5

万元也不跟他要了 。 “ 事
实上借条上写着

2003

年
11

月
15

日
前归还， 但过去

7

年了 ， 我没有向
他要过这笔钱 ， 郑国然也没有说过
要还钱的意思， 大家都心知肚明了，

这笔钱实际上就是我送给他了。” 钟
某向海宁检方供述时有点无奈地说。

“ 之后 ， 郑国然又以各种理由
多次向我暗示要钱， 我从

2003

年开
始就干脆以回扣的形式给他钱。” 钟
某说。

2003

年以来， 钟某不定期给
郑国然的银行卡汇入回扣款项 ， 少
则一两千 ， 多则几万 。 时至案发 ，

郑国然竟收受该公司回扣高达
23

万
余元。

除了钟某外 ， 还有几个水管销
售商也倍受郑国然 “ 借 ” 钱困扰 。

江苏某管道公司崔某 “ 借 ” 给郑国
然

2

万元。 到了年底 ， 郑国然装模
作样地拿着

1

万元来还钱。 崔某收下
后， 发现郑国然态度大变 ， 知道自
己不该收下这钱 ， 但退还又不合情
理。 崔某急忙拿出借条 ， 当着郑国
然的面撕个粉碎 ， 说道 ： “ 老郑 ，

我们都是老朋友了 ， 你资金紧张 ，

剩下的钱你不要还了。”

据查，

1994

年以来 ， 郑国然利
用职务便利 ， 先后多次收受他人所
送的财物共计

38

万余元。

2010

年
12

月
8

日， 海宁法院开庭审理此案， 一
审以受贿罪判处郑国然有期徒刑

11

年， 剥夺政治权利
1

年， 并处没收财
产

5

万元。

收“好处费”的总经理
朱再明 ，

1967

年生 ， 大学本科
文化程度， 在海宁紫光水务有限责任
公司历任生产科长、 副总经理、 总经
理。 案发时系海宁紫光水务有限责任
公司总经理、 高级工程师。

作为“ 紫光水务” 的实权派， 朱
再明业务扎实， 十分重情义， 成为不
少包工头的结交对象。 朱再明也乐于
为这些朋友介绍工程， 提供帮助， 再
从中收取一点点好处费、 感谢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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